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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政策法规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

2011年10月17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分为3

部分，分别为全面提高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水平、着力解

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改革

创新环境保护体制机制。

《意见》指出，多年来，我国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解决

环境问题的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产业结构和

布局仍不尽合理，污染防治水平仍然较低，环境监管制

度尚不完善等原因，环境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作为指导全国环保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对

深化重点流域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做出了具体要求。《意

见》强调，继续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完善考核机

制。加强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等湖泊污染治理。

《意见》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继续

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有效防

范环境风险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严格化学品环境

管理，深化重点领域污染综合防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

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不断增强环境保护能

力，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对环境保护工

作的领导和考核等。

《意见》明确，凡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

点流域、区域开发和行业发展规划以及建设项目，必须

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并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作为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

件。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即擅自开工建设、建

设过程中擅自作出重大变更、未经环境保护验收即擅自

投产等违法行为，要依法追究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和人

员的责任。  

《意见》进一步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不断强化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

的行政手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代价小、效

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建立与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面高效的污染

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

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

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意见》特别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把环

境保护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国家重点环保

工程。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纳入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绩效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对未

完成目标任务考核的地区实施区域限批，暂停审批该地

区除民生工程、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

设以外的项目，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2011年12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十二五”

期间工业领域19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工

信部产业〔2011〕612号）。同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淘

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工信部联产业〔2011〕

46号）有关规定，尽快将目标任务分解形成年度计划，

落实到具体企业，并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监督考核，确

保落后设备（生产线）彻底拆除，不得向中西部地区和

周边国家转移，全面完成“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

工作各项目标任务。

具体目标任务分别为：淘汰炼铁落后产能4800万 t，

炼钢4800万 t，焦炭4200万 t，电石380万 t，铁合金740

万 t，电解铝90万 t，铜冶炼80万 t，铅（含再生铅）冶

炼130万 t，锌（含再生锌）冶炼65万 t，水泥（含熟料

及磨机）3.7亿 t，平板玻璃9000万重量箱，造纸1500万 t，

酒精100万 t，味精18.2万 t，柠檬酸4.75万 t，制革1100

万标张，印染55.8亿 m，化纤59万 t，铅蓄电池746万

kVAh。

与“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确定的12个

重点工业行业目标任务相比，“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产

能增加了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锌（含再生锌）

冶炼、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等7个行业，电解铝、

铁合金、电石、水泥、平板玻璃、造纸等6个行业淘汰

落后产能任务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分别为38.5%、85%、

90%、48%、200%、130%。

工信部下达“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1500 万 t


